龙胜县2018年收到的转移支付以及列入2019年度预算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
一、2018年度转移支付情况
（一）2018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到的上级补助收入完成148,433万元。主要补助项目是：（1）税收返还收入2,899万元（其中:消费税和增值税两税税收返还收1,420万元、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586万元、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38万元；其他税收返还收入1,300万元；（2）体制补助收入1,151万元；（3）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30.219万元；（4）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7,365万元；（5）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收入3,034万元；（6）各项结算补助收入10,789万元;（7）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374万元; （8）基层公检法转移支付收入2,182万元；（9）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收入3,890万元；（10）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收入4,259万元；（11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收入7,415万元；（12）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2,786万元；（13）产粮（油）大县奖励资金收入115万元；（14）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7,314万元；（15）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752万元；（16）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9,302万元；（17）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,491万元；（18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2,848万元。
（二）、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到上级补助收入1,927万元。
二、2019年度列入预算的转移支付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2019年列入我县公共财政预算上级补助收入预计为 108,632万元。主要补助项目是：（1）税收返还收入2,899万元（其中:消费税和增值税两税税收返还收1,420万元、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586万元、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38万元；其他税收返还收入1,300万元；（2）固定补助收入9,434万元；（3）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32,925万元；（4）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助收入5,314万元；（5）民族地区转移支付6,604万元；（6）结算补助收入689万元; （7）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补助收入5,215万元；（8）基层公检法转移支付收入1,116万元；（9）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收入4,219万元；（10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收入6,852万元；（11）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639万元；（12）贫困地区转移转移支付收入4,575万元；（13）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801万元；（14）体制补助收入1,151万元；（15）提前下达各种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16,359万元.
（二）、2019年提前下达列入我县基金预算上级补助收入为 194万元。

